
 

−1− 

論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 
之劃定等相關問題 

——兼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 
 訴字第八八三號判決 

王 珍 玲 *  

要 目  

 壹、前 言 
一、案情述要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

訴字第八八三號判決理由 

貳、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

定之主體 

參、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

定與公益目的 

肆、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

定之法律性質 

伍、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

定之評估標準與行政法一般適用

原則 
一、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裁量基準 
二、行政法一般適用原則 

陸、案例解析 

柒、結 論 

 

 

   

                                                   
*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德國福萊堡大學公法研究所法學博士。感

謝匿名審稿委員之斧正及肯定，文中如仍有闕漏及錯誤，全屬作者個人責

任。 
投稿日期：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受刊登日期：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責任校對：蘇淑君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三○期 

−2− 

摘 要  

都市更新之實施，須具有公共利益，始得強制將單元內不同意

更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之土地及建物納入更新範圍。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非屬政府「劃定應更新地區範圍」者，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

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依第

十條規定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擬具事業概要，

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自行

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

構為實施者實施之。惟都市更新範圍之劃定，性質上得否允許民間

自行為之？此外，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一經劃定，範圍內之土地及建

物即應被都市更新，故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都市更新單元劃定之標

準因與人民財產權有關，自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公益目的、法律

保留原則、比例原則及行政法上之一般原則。本文僅就現行都市更

新範圍之劃定標準或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相關規定之適法性及妥

適性提出討論，冀對相關爭議能做進一步釐清，俾對問題之解決有

所助益。 
 

關鍵詞：都市計畫、都市更新、更新單元、公共利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比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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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都市更新之意義，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都市

更新：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

建或維護措施。」而其目的，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規定，為促進

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及增

進公共利益。 
臺灣地區於六○年代起，因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大量集中於都

市，但原規劃之都市公共設施嚴重不足，致使都市機能不彰，連帶

人民居住及生活品質大幅下降，而老舊社區之沒落甚或形成都市之

瘤，影響治安及公共安全。且臺灣地區人口因已呈現零成長甚至負

成長，因此都市發展趨勢宜由「都市擴張」調整為「都市再發

展」，執行上更須與擬更新地區居民溝通協商，取得其同意及配合

意願，才能凝聚共識，使都市符合社會發展之需求。因此，都市規

劃學界及實務界即致力於如何透過都市更新之手段，將功能不符合

實際需求之地區加以整頓，使其重新發揮其功能。 
依都市計畫法第七條、第六十三條至第七十三條規定，舊市區

更新係指舊有建築物密集，畸零破舊，有礙觀瞻，影響公共安全，

必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特別加以維護之地區。若政府機關認為

有必要時，對於窳陋或髒亂地區得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圍，訂定

更新計畫，以重建、整建、維護方式實施之。其他有關都市更新之

相關法規，則散見於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第八款、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三

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臺北市更

新地區劃定評估標準表、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等。為使人民對都市更新制度有全盤清晰之認識，實務上更有效推

行都市更新計畫，內政部營建署爰參考國內外都市更新之理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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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相關法制，於一九九七年底研擬都市更新條例草案，並於一九

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完成立法程序，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布施行。

近年來，隨著都市發展，局部地區建築物老化，都市更新成為熱門

議題，尤其以臺北市、新北市等人口集中發展的都會區為烈。該法

於近十年間修正了8次（近五年更修法達6次之多），最近一次於二

○一○年五月十二日公布「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修正

重點包括：大幅縮短更新流程與時程、提高更新獎勵誘因及實施者

提出都市更新相關計畫之申請及其執行事項，遭受地方政府拒絕

時，得向中央請求處理等，此次修正側重於更新事業之推動及程序

之簡化。1惟依現行法制，都市更新之實施，僅需多數決同意，即

得辦理，然而對於少數之權益保障，卻未設有相關規定；且都市更

新條例施行至今，雖已經8次修正，然卻遲未因應產權之不同：如

單獨所有或區分所有建物，或不同之更新方式：重建、整建、維

護，而異其更新範圍之劃定標準及同意門檻，對於不同意或不需要

進行更新之建築物所有權人財產權之保護，實有不周。2此外，都

市更新進行時應遵守之正當法律程序：如相關通知之合法送達及民

                                                   
1 都市更新條例於2010年5月12日修正之條文為：第19條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核

定程序、第19條之1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之簡化程序、第29條至第30條權利變換

計畫之擬定、報核及變更之簡化程序、第32條權利價值之異議處理及第36條
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 

2 都市更新條例於1998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施行後，2000年4月26日修正公布第

2條；20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第3、9、12、19、22、34條並增訂第22條之1、
25條之1；20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第22條之1、25條之1、27、40條；2006年5
月17日修正公布第27條；2007年3月21日修正公布第25條之1；2007年7月4日
修正公布第27條；20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第8、10、12、13、16、18～22、
25條之1、29～32、36、40、43～45、50、52、60條並增訂第19條之1、29條
之1、61條之1；2010年5月12日修正公布第19、19條之1、29～30、32、36條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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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機制等規定均多所缺失，故時而引發爭議。本文現僅就都市

更新範圍或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相關規定之適法性及妥適性提出

討論，以對相關爭議做進一步之釐清，冀對問題之解決有所助益。 

一、案情述要 

甲、乙、丙、丁等人之不動產位於臺北市○路○段、X路X
段、Y路Y段及Z路Z段所圍之街廓內，經臺北市政府為促進該區土

地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等目

的，擬定都市更新計畫，以加速當地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復因該

區符合臺北市政府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告「徵求參與促進都

市再生2010年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中「交通樞紐」及「老舊社

區」等範圍條件，經由A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向臺北市政府提出

申請，經提請臺北市政府二○○八年十月九日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

推薦後，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及都市更新條例第

六條、第八條規定，辦理上開地區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暨劃定

都市更新地區，案經提交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二○一○年一月二

十七日第六○七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臺北市政府遂據以二○一○

年三月十七日府都規字第○九九○○七三八一○○號公告「修訂臺

北市中正區中正段二小段48地號等37筆土地第3種住宅區及第3-2種

住宅區細部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計畫書圖。但甲、乙、

丙、丁等人不願被劃入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故以其所有土地及建物

遭臺北市政府變更都市計畫劃定為更新地區為由，不服上開臺北市

政府二○一○年三月十七日府都規字第○九九○○七三八一○○號

公告，提起訴願，經內政部以臺內訴字第一○○○○四二六六一號

訴願決定3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3 請參見內政部2011年3月28日臺內訴字第1000042661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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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因原處分變更都市計畫及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範

圍，伊所有之房屋將遭全數拆除，故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及劃定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之公法上單方行政行為，直接剝奪或限制區域內

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即伊之權益，具有行政處分性質，伊自得提

起本件行政訴訟。且原處分所載之計畫內容，僅有參加人欲藉該變

更都市計畫興建兩棟超高層之摩天大樓，其餘未見有任何政府興建

之重大設施或建設，自與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為

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之規定不符。又原

處分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將伊等之房屋劃入都

市更新地區範圍，然伊等之房屋多為三十年之建物，並非老舊，且

無傾頹或朽壞之虞。另原告甲、乙之房屋完工僅十年左右，房屋顯

無結構安全疑慮，且伊等之建築物所臨接道路筆直方整、巷道整

齊，無彎曲狹小之情形，亦不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

定，而被告就本計畫區是否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

定，僅以形式上屋齡是否達三十年，或者是否適用一九八九年五月

五日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為判準，並未曾實際鑑定各別建築物是否

果真有「足以妨害公共安全」，顯然不合法律規定。原處分將伊等

納入都市更新地區範圍，顯非適法。此外，原處分將甲、乙之房屋

納入本案更新地區劃定範圍，係希望能爭取較高之容積獎勵及開發

利益，然增加容積獎勵，並不符合公共利益，且有關容積獎勵之相

關規定，並未能發揮成效，監察院近年來亦提出數件糾正案。又被

告稱原告十二年新屋之存在，不利於鄰房之消防救災活動，惟甲、

乙等之房屋係領有合法建築執照，其合法正當之信賴應予保護等

語。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訴字第八八三號判決理由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訴字第八八三號判決對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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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項爭點：原處分是否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之規定？原處分是否違反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定？

並對二項爭點及「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中涉及爭點之指標進行審查。爭

點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僅政策計

畫，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中，並未「興建」任何「重大設施」或

建設，原處分所核准變更之計畫內容，僅有參加人欲藉該變更都市

計畫興建兩棟28層之超高層摩天大樓（惟非屬「興建」之「重大設

施」）。因而認為配合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而作成個別變更都

市計畫之原處分，顯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

規定，更有悖於都市計畫法之立法意旨。爭點，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於該判決書中表示原處分就系爭街廓所為之系爭都市計畫個別變

更案，既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則被

告以上開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為前提，將系爭街廓劃入系爭都市更

新地區案之原處分，其適法性亦失所附麗，自不待言。並認為：指

標、、固屬判斷是否該當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建築

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

小，足以妨害公共通行或公共安全」要件之參考因素；惟指標、

、、、、、、、則係判斷是否該當都市更新條例

第六條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所定要件之參考

因素；另指標係判斷是否該當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要件之參考因素；至於指標更與判斷是否符合都市更新條例所定

得予劃定為更新地區之要件無涉。是以，系爭環境評估標準第二條

針對判斷是否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要件之評估標準，將

與該款要件無關之都市更新指標、、、、、、、

、列入，甚至將與都市更新條例所定得予劃定為更新地區無關

之指標一併列入評估，業已牴觸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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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並逾越該規定之限度，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且其規

範效果無異於對不同意被劃定為更新地區內之建築物所有權人之自

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依司法院院解字第四○一二號解釋，

逕認為該部分無效，並拒絕適用。嗣於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定之主體 

都市更新之實施，須具有公共利益，始得強制單元內不同意更

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之土地及建物納入更新範圍。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

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

都市更新計畫，表明下列事項，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

導︰一、更新地區範圍。二、基本目標與策略。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更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五、其他應表明事項。」「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更

新地區︰一、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

共安全之虞。二、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

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三、建築

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四、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五、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六、居住

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

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一、因戰爭、地震、

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二、為避免重大災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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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4。前項更新地區之劃

定或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變更，上級主管機關得指定該管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辦理。」而非屬

政府「劃定應更新地區範圍」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

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

依第十條規定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擬具事業概

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從都市計畫體系來看，都市計畫法第六章舊市區之更新第六十

三條至第七十三條明定，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者及實施者，皆為直

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與都市計畫之

擬訂機關相同5，因都市更新計畫本即屬都市計畫之一環，故依都

市計畫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更新地區範圍之劃定及更新計畫之擬

定、變更、報核與發布，應分別依照有關細部計畫之規定程序辦

                                                   
4 請參照內政部2004年1月7日內受營都字第0920091111號函：「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

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建設』，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直轄

市、縣（市）政府參酌下列四項原則逕予認定者。一、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

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二、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

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三、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

核准補助1/2以上經費興建之重大設施者。四、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

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 
5 請參照都市計畫法第10條規定：「左列各地方應擬定市（鎮）計畫：一、首

都、直轄市。二、省會、市。三、縣（局）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四、鎮。

五、其他經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市（鎮）計畫之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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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換言之，都市更新之目的既係：「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

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6，自應

由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決定都市中哪些老舊地區應該更新及應該更新

成何種樣貌，以符合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之目的。然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

定或變更，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者，應於依法變更主要計

畫後，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

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得先行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更新工

作，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對於有關都市更新事

項，僅於都市更新條例中之規定與其他法規互相競合時，因都市更

新條例就此居於特別法之地位，得優先適用。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之擬定或變更，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卻得先行依該條例

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後，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

更。反而製造都市更新計畫與都市計畫脫鉤之機會，造成現行實務

上所謂「都市更新」多僅為「建築物更新」，既未經都市計畫之整

體考量，亦與都市更新原欲達到「復甦都市機能」之目的未必相

符，更因而產生許多弊病。 
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性質上應屬於「計畫高

權」（Planungshoheit），該等權利應專屬於政府機關，而不得委

由民間行使。所謂「計畫高權」，在德國，係指地方政府對於轄區

內土地所擁有之土地計畫權限，並受德國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保障7。在我國，計畫權限亦專屬國家，依計畫性質而分屬中央

                                                   
6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規定。 
7 請 參 照 Loehr, Rechtsstaatsaechliches und Rechtspolitisches zum Flaechen-

nutzungsplan, in: Berkemann u.a. (Hrsg.), FS Schlichter, 1995, S. 229 ff.; Run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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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方，人民僅得為計畫之提議，而無計畫擬定權，此觀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五條「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申請變更細部計畫，遭

受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

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請求處理；經內政部或縣

（市）（局）政府依法處理後，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再提異議。」

之規定自明。然而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卻規定，如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

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先行依該條

例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更新工作，之後相關都市

計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即可。本來此條規定之目的係為加速推

動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認為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僅涉及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都市計畫原規劃之意旨，或僅涉及細

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則得先行依該條例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

實施，據以推動更新工作，反正依該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之程序，亦

須送由當地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才會核定發布

實施，計畫審定之權限，仍在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手中。然

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

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

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依第十條規定之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

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故如

                                                                                                                        
Das Gebot der Entwicklung der Bebauungsplaene aus dem Flaechennutzungsplan, 
ZfBR 1999, S. 298-303; Spannowsky, Der „regional Flaechennuzungsplan“ als 
neues Instrument der raeumlichen Ordnung des oertlichen und ueberoertlichen 
Raums, UPR 1999, S. 409-417; Peine, Oeffentliches Baurecht, 4. Aufl., 2003, S. 
102,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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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適用同法第十條之規定，未經劃定應實施

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

或改善居住環境，經該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一之同意，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8雖有論者認為：因尚須符合地方政府

訂定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並由主管機關加以審查，故讓人民享有申

請權，理論上似無不可。9然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如其同意比例

已達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即得免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並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規定，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

理。換言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同意之比例，若已達第二十二

條規定者，即可由民眾於符合地方政府訂定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辦理都市

更新，且依第二十條之規定，不需先經過都市計畫變更及審議之程

序。前述專屬計畫主管機關才得行使之更新單元劃定權，即因上述

規定而被架空，而依性質不應享有更新單元劃定權之私人，反因而

                                                   
8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規定：「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或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都市

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前項之申請，應經該

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一，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一之同意；其同意

比例已達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得免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並依第十五條及

第十九條規定，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 
9 請參照林旺根，都市更新實務爭議問題，全國律師雜誌，12卷9期，頁52，

2008年9月。其認為，因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對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並不積極，

且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尚須符合地方政府訂定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並無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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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新單元之劃定權。10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章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第五條至第八條之

規定，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係因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基於都市計畫之

需要，對於窳陋或髒亂地區，認為有必要時，視細部計畫劃定更新

地區範圍，並訂定更新計畫，以重建、整建、維護方式對該地區實

施都市更新。前述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與變

更，均應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之程序，經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11，才得辦理。都市更新地區劃定後，範圍內如有可單獨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者，則可申請劃為都市更新單元。12如未劃定為都市

更新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

改善居住環境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得依主管機關所

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

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如前所述，因更新地區

之劃定，應由主管機關都市計畫之需要，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

圍，屬計畫高權。故人民對未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十一條規定，申請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性質上應僅屬對主管機

                                                   
10 請參照王珍玲，你家被都更了！你知道嗎？，月旦法學雜誌，206期，頁94，

2012年7月。 
11 都市更新條例2008年1月16日第7次修正時，將原第8條中「送該管政府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等字刪除。修正理由為：「依照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該法實施後，除該法及各機關組織法外，不得以

作用法規定機關之組織，且除政策統合委員會或獨立機關外，一律不稱『委

員會』，現行法律中有關『委員會』之規定，其性質屬任務編組者，應予刪

除，僅針對法定程序或參與人員身分加以規範。」故不因此而變更更新地區

之劃定應屬計畫高權，且實務上，各縣市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仍由各縣市

政府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 
12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3款：「更新單元：係指更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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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建議權，而非因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即取得

更新單元劃定之權。其法律性質與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相

類，13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雖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

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

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

定辦理。然不代表其自行擬訂或變更之細部計畫當然會被核可。故

人民於未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自行

申請更新單元之劃定，應僅屬建議性質，該劃定權仍應專屬於計畫

主管機關，為計畫主管機關基於都市規劃整體考量所享有之職權，

主管機關是否辦理都市更新，為其行政形成之自由，人民並無請求

辦理都市更新之權14。然而目前主管機關對人民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十一條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之申請，卻僅採形式審查且不經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顯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八條規定及計畫法理不

符，15並易使人民誤解，以為其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所為之申

請並非提議而為權利。 
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定，性質上得否允許民間自行為

之？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內容觀之，其皆屬行政機

關基於主管都市計畫之權責，對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解釋及適

用，為認識行為而非裁量行為，屬於法律問題。因此行政機關之認

                                                   
13 請參照都市計畫法第24條：「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

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

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

理。」 
14 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8號判決。  
15 相同見解請參照林旺根，從文林苑事件談都市更新法制上面臨的問題，月旦

法學雜誌，206期，頁122，2012年7月；林明鏘、林旺更、陳立夫、蔡志揚，

都市更新與居住正義—— 從文林苑談起，2012年5月5日座談會會議紀錄，月旦

法學雜誌，206期，頁272、278、284、289-290，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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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正確，法院得予以審查。16惟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

於具體事實時，得視情形享有判斷餘地（ Beurteilungsspiel-
raum），司法審查於此應受限制。故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
定，性質上，因其為專屬行政機關之計畫權，且該等範圍或單元之

劃定，與人民財產權有關，其劃定基準尚須符合公益目的、法律保

留原則、比例原則及行政法一般原則等。該項基準係屬行政機關基

於主管都市計畫之權責，對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解釋及適用，為

認識行為而非裁量行為。主管機關尚須依該等基準，依個別計畫為

實質審查後，才得為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定。故此等事項

即不得由民間自行以已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即取

得更新單元劃定之權，從而辦理都市更新事業。然依現行都市更新

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卻可允許民眾於達到同條例第二十二條規

定多數決之比例後，即可不論該地區是否符合都市計畫之需要，是

否實質符合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定標（基）準，即可對該地區

進行都市更新。如此規定顯已逾越都市計畫法之規定，且與憲法第

十五條人民財產權之保障意旨不符，實非妥適，且有違憲之虞。17

雖有學者認為因主管機關仍需負「實質審查」之義務，不得恣意犧

牲更新範圍內少數人之權益，故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應

無違憲之虞。18然而證諸實務，主管機關並不認為其對自辦都市更

新或申請自劃都市更新單元之案件應進行「實質審查」，而係認為

                                                   
16 請參照Mau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5. Aufl., 2004. § 7 Rn. 29; 翁岳

生，論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之關係，載：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頁

29，1990年11版。 
17 相同見解請參照林明鏘、林旺更、陳立夫、蔡志揚，同註15，頁289-290。 
18 匿名審查人認為自辦都市更新性質類似自辦市地重劃，其旨在公私協力之基

礎上，由主管機關借用民間豐沛資金與效率，以達成都市更新目標，且都市

更新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並未免除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擬定都市事業計

畫之義務，至多免除都市更新概要計畫，故應無違憲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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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形式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之標準及應備之文件

後，即應准許。19且即便主管機關對其進行「實質審查」，因更新

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定係屬計畫高權，故依前述計畫法理，即

便人民之自行申請劃定更新單元案已符合以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然亦不得謂其即取得更新單元劃定之權。 

參、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定與公益目的 

都市更新之實施，須具有公共利益，始得強制單元內不同意更

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必須參與。然而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其

目的係為促進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本質上具有濃厚之

私益目的20，雖仍可謂符合公共利益，然未必有依法實施更新事業

之必要性與急迫性，此種情形是否可以多數決方式為之，然後再依

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從而限制、甚至剝奪不同意更新者之財

產？或即便可以多數決決之，然公益目的及比例原則之審查是否應

該從嚴？且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四款、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

第十一條規定，為配合重大建設21、基於土地之有效利用或促進都

市機能目的，亦可劃定更新地區或更新單元，然而此種政策實施型

之都市更新，雖亦可能形成居住條件優良之住宅或環境優美之街

道，惟不動產價值之增值或開發利益之獲取，或為其始要目的，而

                                                   
19 此係筆者任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委員於2010年審查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時親

口詢問營建署及臺北市政府代表所得到的答覆。此外，證諸本文所引之案例

（詳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3號判決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度判字第160號等都市更新判決及最近強制拆遷之臺北文林苑都更案即可

知，實務上，主關機關真的只為「形式審查」。 
20 請參照陳立夫，權利變換方式之都市更新與土地權利人之同意，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88期，頁161，2006年11月。 
21 請參照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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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更新實施之結果，對於更新範圍內同應為受益對象之低所得

者，卻可能產生地價高漲、投機炒作、房價哄抬之結果，致使低所

得者無法負擔更新後之差額房價或高額管理費，而被迫只好領取現

金，搬離原居住地等社會問題，其是否符合所謂公益目的，即有考

量之必要，而比例原則之適用，於此情形更應審慎從嚴。且依現行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不願參與分配或因都市

更新事業實施後，經由權利變換，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之土地所有權人，僅能領取現金補償，無法分配更新後之土地及建

築物。故不同意或不願參與都市更新之少數人，或是同意參與都市

更新，然其權利價值未達更新後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之原土地所有權

人，均將被強制放棄其土地所有權，甚至脫離既有之生活及營業基

盤。22至於他項權利人，如地上權人等，依法固得參與分配更新後

之土地及建築物，但如其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同樣亦

不予分配，而以現金補償之。23對於此等因更新事業反致喪失土地

之權利者而言，實質上等同於被強制徵收，故是否應類推適用徵收

之規定要件？  
都市更新事業是否合憲，首應取決於更新事業是否具備公共利

益，及認定公共利益之要件與程序是否充分。公共利益屬不確定之

法律概念，本就易有不同之認知，甚難論斷，故最好於法規中將公

                                                   
22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

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

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

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依

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

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

價金。」 
23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9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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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目的及其審認之標準儘量明定，以杜爭議。惟現行都市更新條例

並未因不同之更新原因及目的，而異其更新範圍之劃定標準、同意

門檻及權利變換方式，故某些情狀下之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之

劃定標準，是否仍符合公益目的及比例原則？是否與都市更新具有

正當合理關聯，即有疑義。 

肆、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定之法律性質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定之法律性質為何？有論者以

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為據，認為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之劃定，係作為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而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一五六號

解釋意旨：「都市計畫之擬定、發布，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

民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為據，認為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劃定之法律

性質非屬行政處分，因此不能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請求

撤銷更新地區之劃定或更新計畫之決定。24惟此種見解，恐係對前

開法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之誤認，蓋都市更

新條例第五條雖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

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

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表明

更新地區範圍、基本目標與策略、實質再發展、劃定之更新單元或

其劃定基準等，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然此不表示，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之劃定之法律性質因此即不得為行政處分，就好

像更新單元之劃定基準，不會因為其作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

指導，而決定其法律性質應為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之性質一樣。蓋

                                                   
24 請參照沈政雄，都市更新之法律構造與行政訴訟問題探討，全國律師雜誌，

12卷9期，頁97，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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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為之性質是否屬行政處分，應視其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九

十二條規定行政處分之要件而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一五六號解

釋文：「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

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

分之性質，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

違法之損害者，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其解釋

理由書中並說明：「……此項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

擬定、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5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

更（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

益或增加其負擔者，有所不同。」是依該號解釋意旨可知，依都市

計畫法第二十七條所為之都市計畫個別變更，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

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屬一般處分之性質。25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劃定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規

定，無論是機關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

構、同意其他機關（構）為都市更新事業實施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自行組織更新

團體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

者，均可於已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內為都市更新事業。如欲於

尚未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從事都市更新事業，則應依同條例第十一

條規定：「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

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

之都市更新事業。」而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方式，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四條規定為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25 請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56號解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

305，2001年增訂7版；陳敏，行政法總論，頁325，2007年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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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一經劃定，範圍內的土地及建物

即會被以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實施都市更新。故都市更新地區範

圍劃定之行為，已對劃定範圍內之土地或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他項權

利人，產生一定之法律效果。26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規定：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前項

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

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27有關公物之設

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故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

更新單元劃定之法律性質，應屬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之「一般處分」28。惟亦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更新地區劃定後，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禁止更新地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改建、增

建或新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但不影響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

者，不在此限。」故主管機關並非一定「應」限制更新地區內土地

使用之權能，且即便主管機關決定限制都市更新地區內土地之使用

權能，其發動之基礎亦應源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而非「都市

更新地區劃定」此一事件上，故認都市更新範圍之劃定尚非屬「一

般處分」。29惟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係指都市更

                                                   
26 請參照各縣市都市更新地區劃定案及更新單元劃定案之相關書圖，其中地區

及單元的劃定皆配合地籍資料，範圍十分明確。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網站

可下載更新單元申請案之資料。詳見http://www.uro.taipei.gov.tw/，最後瀏覽

日：2011年11月11日。 
27 相同見解請參見內政部2011年3月28日臺內訴字第1000042661號訴願決定書。 
28 相同見解請參照陳立夫，都市計畫之法律性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0期，

頁139-146，2003年9月；內政部2011年3月28日臺內訴字第1000042661號訴願

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3號判決。 
29 匿名審查人之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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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範圍劃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禁

止更新地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改建、增建或新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

形。簡言之，即主管機關「得」而非「應」限制更新範圍內土地或

建物權利人之處分及使用權。然本文主張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劃定之

行為應屬「一般處分」，係因都市更新範圍之劃定，已對劃定範圍

內之土地或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產生「一定」之法律效

果，即劃定範圍內之建物會被更新，而非指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得」公告禁止更新地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改建、

增建或新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之「不一定」會發生之行為。 

伍、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定之評估標準與

行政法一般適用原則 

一、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裁量基準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劃定更新地區，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

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

劃定為更新地區︰一、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

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二、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

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三、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四、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

合。五、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

六、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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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

受損壞。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

大建設。」第八條並規定：「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

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

（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

告實施之；其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理擬定

或變更。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之更新地區，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

劃定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辦理審議。」是前開規定有屬不確

定法律概念者，有屬裁量權之範圍者。 
所謂不確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係指法

律所規定要件之用語或法律概念具多重含義，且某種程度上為不甚

明確僅能描述之概念者。30不確定法律概念中，有所謂規範概念

（ normative Begriffe ）或稱填補價值之概念（ wertausfuellungs-
beduerftige Begriffe）及經驗概念（empirische Begriffe）或稱描述

概念（deskriptive Begriffe）者。所謂經驗概念，因涉及可知覺或經

驗之狀況或事件，故法律適用者可在具體事件中依知覺或經驗而為

推論。31而規範概念，則係指其本質雖非現實，但得由既存事實推

論其存在。如「公益」、「必要」、「重大」、「危險」等不確定

法律概念，均可由既存事實得到客觀之推論，屬事實之一種，故立

法者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並非對行政機關授予裁量權。對不確定

法律概念所為之解釋、適用，均為認識行為而非裁量行為，屬於法

律問題，因此行政機關之認定是否正確，法院得予審查。32惟行政

                                                   
30 請參照李惠宗，行政法要義，頁144，2007年。 
31 請參照陳敏，同註25，頁195。 
32 請參照王珍玲，不確定法律概念與判斷餘地，台灣法學雜誌，151期，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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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於具體事實時，得視情形享有判斷餘地

（Beurteilungspielraum），司法審查於此應受限制。故行政機關以

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規定旨揭相關之判斷或裁量基準時，如未逾越

法律規定或法律一般原則者，應為法理所容許33。而所謂行政裁量

（Verwaltungsermessen），係指國家行政權之執行機關，其行政行

為雖應受法規之羈束（Bindung），惟行政之事項繁瑣且客觀情勢

變動不定，對各種不同情事難以規範無遺，若完全拘泥於法之範圍

內，勢難達到便民與利民目標。因此法律許可行政機關於法律之授

權範圍內或合於其授權目的（Zweck der Ermächtigung）於法規之

前提要件完備之情況下，選擇行使措施對象時，得自由判斷，選擇

最適當者為之，以實現行政目的，此即為行政裁量34。法規授予行

政裁量之方式，有「羈束裁量」（gebundenes Ermessen）及「自由

裁量」（freies Ermessen）。惟行政機關在裁量範圍內所為之行

為，在法律上應為相同之評價。因而行政機關所為之裁量均可謂為

自由裁量或羈束裁量，僅係於裁量時得斟酌之範圍廣狹不同罷了，

二者間應僅有量之差別而無質之不同。35行政裁量尚有分為個案

（Individuelle）及一般（gernerell）裁量者。所謂個案裁量，係指

行政機關就個案決定法律效果之裁量；一般裁量則指行政機關就大

量同種類之案型，以行政規則設立決定法律效果之裁量基準。36行

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應遵守法律之界限。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為裁量

                                                                                                                        
114，2010年5月。  

33 請參照法務部法律字第0910019290號。 
34 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150號判決；陳敏，同註25，頁177。 
35 請參照陳敏，同註25，頁185。 
36 請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規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

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上

級機關有訂頒裁量基準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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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法律之拘束雖較為寬鬆，但行政機關於行使裁量權時，仍應遵

循法律授權之目的。依行政程序法第十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

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此

外，行政裁量之結果，如在內容上超越法律或憲法所設定之界限

時，即構成裁量逾越，而屬違法。行政裁量雖係依法律規定，許可

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時得為自由判斷，但並非完全放任其裁量權。行

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仍須就合法性及合目的性加以斟酌，否則即

有恣意之嫌。故行政裁量除應遵守合法（Rechtsmäβigkeit）之要件

外，尚應重視合目的性（Zweckmäβigkeit）之要求。37依行政訴訟

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

論。」第二○一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

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

銷。」故判斷行政裁量權之行使有無瑕疵時，亦應審查其是否逾越

法定之界限及授權之目的。38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

定為更新地區之情形，如：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

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

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39配合；具

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居住環境惡

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均應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可由

既存事實得到客觀之推論，屬事實之一種。惟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

                                                   
37 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73號判決。 
38 請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第532號及第612號解釋；王珍玲，同註

32。 
39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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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於具體事實時，得視情形享有判斷餘地（Beurteilungspiel-
raum）。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規定旨揭相關之判斷或裁
量基準時，如未逾越法律規定或法律一般原則者，應為法理所容 
許40。故臺北市為辦理都市更新，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

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得另制定臺北

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及其授權訂定之自治規則，惟該等規範，除不

得牴觸憲法、都市更新條例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外，尚須符合都市

更新條例之立法意旨，且不得逾越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限度，或對

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41 

二、行政法一般適用原則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一經劃定，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物

即會被更新，故該等規定除應符合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外，尚須符合行政法之一般原則，應無疑義。且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規定，不同意辦理更

新事業之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除被強制參與都市更新外，其土

地或建築物上之權利，亦有被消滅而以現金補償之可能42，形成相

當於公權力主體辦理徵收之法律效果。因此，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

單元之劃定，至少須具有公益目的，並應符合法律優位、法律保留

原則及比例原則43，始得為之。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

                                                   
40 請參照翁岳生，同註16。 
41 請參照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條第2項規定：「有關都市更新，除都市

更新條例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42 請參照同註22。 
43 請參照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

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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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得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之各款情形44，是否均符合公益目的及

比例原則，係為審查該等規範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後接下來應審

查之事項。此外，行政機關基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中之判斷餘地所為

之解釋及適用，因而所訂之裁量基準，亦應遵守行政法一般適用原

則。 
臺北市政府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另訂定「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應視為臺北市政府對都市更新條例

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中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解釋及適用，為認識

行為而非裁量行為。臺北市政府依其對該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解

釋及適用所制定之標準，即「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共列有十四項指

標，分別為：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

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

鑑定者；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寬度小於6公尺者之長

度占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

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一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

物、二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

及預鑄混凝土造、四十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更新單元內建築

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險

或有安全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

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地使

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計畫分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更新單元周邊距離捷運系統車站、本府公告之本市重大建設

                                                                                                                        
益顯失均衡。」 

44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及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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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際觀光據點200公尺以內；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

或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該建築物沖洗式廁所排

水、生活雜排水均未經處理而直接排放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更新單元內4層以上之合法建築物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

棟數達三分之一以上，且該4層以上合法建築物半數以上無設置電

梯設備及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者；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

標準，不符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臺內營字第六九一七○一號

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穿越更

新單元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

積之二分之一。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以合法建築物為限；

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

積平均水準之三分之二以下或更新單元內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

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達二分之一者；內政部

及本市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之保存區、本府指定之歷史建築

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更新單元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或

完整街廓，並應舉辦地區說明會及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十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十分之三之同意。 
上述環境評估標準所列十四項指標之內容，因屬臺北市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中不確定法律概念之判斷餘地所為之

裁量基準規定，故其各項標準，除須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之內容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外，尚應符合比例原則等行政法

一般原則之規範。且如符合該等指標，亦不過係對判定是否符合都

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各款情形之解釋及適用而已，而非即可當然認定

該地區應劃定為都市更新單元，而尚應從都市規劃之角度，對具體

個案加以考量，才可謂係合法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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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

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以下簡稱「評估標準」）第二條評定基準中

規定，只要符合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各款情形相對應之指標，即

為判定該地區是否應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或更新單元之評定基準，

此一概念即有違誤，蓋如符合該等指標，如前所述，亦不過係對判

定是否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各款情形之解釋及適用而已，而非

即可當然認定該地區即應劃定為都市更新單元，而尚應從都市規劃

之角度，對具體個案加以考量，才可謂係合法裁量。惟該等相對應

之指標首先至少應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各款規定具備正當合理之

關聯，並應符合比例原則等行政法一般原則之規範。以下就此先依

序檢驗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一款「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

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其相對應之指標為指標、

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項者。其中指標更新單元內屬非防

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

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

曲狹小，寬度小於6公尺者之長度占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
一以上。 

指標、作為判定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一款所稱之「建築

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之量化標準，尚稱允當，惟

縱已符合指標、之內容，是否即達到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仍

應依實際案例觀察之，否則即會有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疑義。至於

符合其他指標任二項，亦可認作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一款「建築

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之標準，則尚待「不當連結

禁止」、「比例原則」等行政法一般原則加以檢視是否允當後，方

可適用，否則恐流於率斷。故無法如該評估標準第二條所訂，只要

符合其他指標任二項，即認為已達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規定之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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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而不待上述行政法原則之檢視。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

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通行或公

共安全」，其相對應之指標為、、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

二項者。 
 指標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寬度小於6公尺者之長

度占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及指標更新單元內建

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

險或有安全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

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作為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量

化標準，尚稱允當，惟縱已符合指標、之內容，是否即達到有

妨害公共安全之虞，仍應依實際案例觀察之，否則即會有是否符合

比例原則之疑義。指標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

分一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二十年以上之加強

磚造及鋼鐵造、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四十

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符合此項內容，即認其有都市更新條例第

六條第二款「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之情形，則顯

率斷。依照「建築改良物耐用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顯示，土磚

造、雜木造之建物耐用年數為三十年，雜木以外之木造建物耐用年

數為三十五年，磚造、石造之建物耐用年數為四十六年，加強磚

造、鋼鐵造之建物耐用年數為五十二年，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鋼筋

混凝土造、鋼骨造之建物耐用年數為六十年，故建築物於上開耐用

年數內，原則上應屬安全無虞，而無傾頹或朽壞之虞。因此指標

所為之量化標準即有疑義。且如前述，指標即便與「建築改良物

耐用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年限相合，仍應實質審究更新單元內之

建築物是否確有傾頹或朽壞之虞，而不得僅以各種建築物之構造種

類（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及耐用年數尚有三十二年（加強

29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三○期 

−30− 

磚造及鋼鐵造）、三十年（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及二十

年（鋼骨混凝土造）之屋齡，即作為判斷建築物是否有因「年代久

遠」而有「傾頹或朽壞之虞」之依據。蓋即便屬同種建材，因材質

等級及建築技術之不同，其耐用年限亦會有所差別。故仍應就個案

實質審究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是否確有傾頹或朽壞之虞，而不得僅

以各種建築物之構造種類（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及耐用年

數，即作為判斷建築物是否有因「年代久遠」而有「傾頹或朽壞之

虞」之依據，否則即不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範意

旨，而有率斷之疑。45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三款「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

能」，其相對應之指標為、、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項

者。指標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地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

市計畫分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指標4層以

上合法建物無設置電梯設備及法定停車位低於戶數者。指標穿越

更新單元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 
然而如未符合上述各款指標指述之內容，是否即無法符合都市

之機能？則容有疑義。比如指標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

地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計畫分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

一以上。然而土地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計畫分區使用，其正本清

源之道，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命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

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而非是要

求其重建（都市更新）。否則不免造成違法者故意將違法狀態擴

                                                   
45 請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3號判決理由，其亦持相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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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達到其就地合法之目的46，實非妥適。而指標4層以上合

法建物無設置電梯設備及法定停車位低於戶數者。在政府大力提倡

節能省碳、節約用電及環境保護之今日，此項指標內容，似有再斟

酌之餘地，且電梯之增設，有些是可以增建附屬建物之方式為之，

即以改建之更新方式為之，未必皆達應重建之程度；至於法定停車

位之配置低於戶數者乙節，在鼓勵民眾節能省碳，多搭乘大眾交通

運輸工具之今日，似有可議，且停車位之增設，可以新建停車空

間，如：另建立體停車場等方式為之。僅以此原因即作為建築物應

否更新之理由，實難謂具正當合理之關聯；而指標穿越更新單元

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更是莫

名所以。蓋供公共通行之計畫道路，不論是已成道路或是尚未實施

完成之道路，不是屬公共設施用地，即屬公共設施保留地，皆已於

都市計畫中明定，現如有「穿越更新單元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計畫

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之情形，係屬計畫道路未實施執

行之問題，怎會倒果為因，變為評定該區未能符合都市機能之原

因？且此項指標所謂之情形，亦與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無涉，似無

理由作為是否劃定為更新地區之裁量基準。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四款「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

合」，其相對應之指標為符合指標、、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

標之二項者。 
所謂「重大建設」依內政部二○○四年一月七日內受營都字第

○九二○○九一一一一號函釋略以：「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
款『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合直

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建設』，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直

                                                   
46 所謂「法不責眾」，臺灣特有之「合法違建」及師大夜市紛爭就是最好的實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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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政府參酌下列四項原則逕予認定者。一、已列入地

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二、已編列預

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三、報經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1/2以上經費興建之重大設

施者；四、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

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惟「建築物未能與重大

建設配合」究何所指？實令人困惑。並無法從本款相對應之指標

、、之內容看出其間之正當合理關聯。至於指標、、

之內容，前已評述，不再贅述。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五款「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

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其相對應之指標為符合指標內政部

及本市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之保存區、本府指定之歷史建築

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此項指標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

五款具有正當合理關聯，可資贊同。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六款「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

衛生或社會安全」，其相對應之指標為符合指標、其中之一項

及其他指標之二項者。 
指標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或經委託建築師、專業

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該建築物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均未經

處理而直接排放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此項指標確與都市更

新條例第六條第六款「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

全」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惟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或生活雜排水未經

處理而直接排放，可以加裝化糞池及排污水設備加以改善，故雖可

劃入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內，惟其更新方式，未必均須以重建

方式為之，而應整體考量，或可以改建方式為之。指標更新單元

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二分之

一。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以合法建築物為限。此項指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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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城市人口膨脹之需求，防止都市擴張，故對於更新單元範圍

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二分之一

者，列入應予更新之範圍。惟現今臺灣社會人口已趨負成長，是否

還有此種需求，已屬存疑。且其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六款「居

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全」似無正當合理關聯

性，而應改列至該法同條項第三款「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

能」之相對應指標內。 
避免災害之發生。本款屬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定「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可迅行劃定為更新地區之情形。其

相對應之指標為符合指標、其中之一項及其他指標之二項者。 
指標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建築物或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棟數

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

者。指標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一九八九

年五月五日臺內營字第六九一七○一號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者

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此二項指標與災害之避免，似有正當

合理關聯。惟建築物興建時有無適用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修

正後之建築技術規則，並非判斷建築物耐震能力之唯一標準。此觀

諸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針對九二一大地震中20棟倒塌導致嚴重傷亡之

建物耐震能力所作之個案分析，除「東星大樓」外，其於19棟均係

適用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修正後之建築技術規則等情自明。

且內政部營建署二○一一年八月十一日營署更字第一○○二九一三

九○三號函釋略以：「舊有建築物因涉及建築年限、所有權人維護

管理使用等因素，均使所能承受之地震震度能力會有所不同，爰舊

有建築物是否符合現行耐震設計標準，應由建築師、土木技師、結

構技師等，經檢測評估後始能得知」等語。可知建築物之耐震能

力，因其施工品質、建築年限、維護管理使用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是指標未考量影響建築物實際耐震能力之各種因素，而僅以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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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興建時有無適用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修正後之建築技術規

則為判斷建築物耐震能力之唯一標準，亦非妥適。47換言之，此二

項指標雖與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為避免重大災

害之發生」具正當合理關聯，然仍須依實際狀況，視其是否符合比

例原則之要求，方可稱妥適。 
其他指標。指標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

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三分之二以下或更新單元內每

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達

二分之一者。更新單元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或完整街廓，

並應舉辦地區說明會及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

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三

之同意。此二項指標，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規定得優先劃定為更

新地區之各款情形：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

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 
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居住

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及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

規定之「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均無正當合理關聯。48尤其是指

標之內容，為實際居住情形且會依該戶實際居住人口數之變動異

其品質，與建築物或該地區是否窳陋、老舊到足以妨害公共衛生、

交通或安全、避免災害發生及都市再生等都市更新目的，皆無直接

關涉。指標之內容，為更新面積及同意權之門檻，與都市更新目

                                                   
47 請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3號判決理由，對此亦持相同見

解。 
4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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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亦無關涉，更不應作為是否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或單元之指標。 
此外，指標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

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二

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辦理鑑定者。與都

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七條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指標更新單元周

邊距離捷運系統車站、本府公告之本市重大建設或國際觀光據點

200公尺以內。則與前述、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四款「建築物

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乙節中所分析之理由相同，不再贅述。其間

並無正當合理之關聯性，是有違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綜上所述，「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所列十四項指標，僅指標、

、、、、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各款情

形，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其他如指標、、、、、與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情形，或未有正當合理關聯性

或有違比例原則。而指標作為判斷建築物是否有因「年代久遠」

而有「傾頹或朽壞之虞」之依據，則因計算有誤，不符合都市更新

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範意旨。另指標雖與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然未考量影響建築

物實際耐震能力之各種因素，而僅以建築物興建時有無適用內政部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修正後之建築技術規則為判斷建築物耐震能力

之唯一標準，亦非妥適。 
此外，依「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第二條但書規定：「為達整體開發

目的，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審核要求擴大納入之更新單

元範圍，得不受本條之限制。」換言之，如為達整體開發目的，經

臺北市政府審核要求擴大納入之更新單元範圍，則連該標準都可不

用參考。如此一來，該等裁量處分既無裁量基準，更遑論審查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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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不當連結禁止及比例原則等。該標準第二項但書規定既已逾

越母法授權之目的，法院實得逕認為無效而不予適用。49 

陸、案例解析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訴字第八八三號判決，係為實務

上對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中「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加以審查的第一個案例，雖囿於實例之爭點，未對「臺北市都

市更新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

環境評估標準」十四項指標逐一審查，亦未對人民申請劃定更新單

元之性質加以論述，惟就都市更新範圍劃定之要件，即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條及第七條各款中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所應為之解釋及適用及

主管機關依前述不確定法律概念所訂之裁量基準間是否具有正當合

理關聯性等，為一定程度之釐清，對計畫法制之建立及人民權益之

保障，均具有指標性之意義，故爰此判決作為本文之楔子。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一經劃定，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物即應被更

新。故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劃定之行為，其法律性質屬行政程序法第

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一般處分，應無疑義。除都市更新地區範圍

內之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可對之提起訴願外，行政處

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第三人，主觀上認為行政處分違法損害其

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亦得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提起訴願及撤

銷訴訟。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應就「法律保護對

象及規範目的」等因素為綜合判斷。50如該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人

                                                   
49 依司法院院解字第4012號解釋，與憲法或法律牴觸之命令，法院得逕認為無

效不予適用。 
50 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01號判決、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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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

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

益，固無疑義；如該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但

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

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亦應許其依法請

求救濟。51此外，實務上對都市更新單元「外」附近居民，向認其

非屬都市更新條例保護之對象，不得適用規範保護理論。然最高行

政法院一○○年裁字第一九○四號裁定認為，如主管機關給予更新

單元內之建築基地容積獎勵，則需考量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與

「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坐落方位相互調和，容

積獎勵相關法令之規範保護範圍，顯應包含更新單元「外」鄰近地

區居民之環境、景觀、防災等權益，而非僅限於更新單元「內」土

地或建物權利人之財產權。蓋地方自治團體依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

制地區，建築物及其所在之土地使用分區，即受建蔽率及容積率之

管制，以發揮特定區域內土地利用整體規劃之功能，此乃立法者基

於都市計畫專業就建築物之量體，對於公共安全及人民生活品質可

能產生之影響，進行預測後所設之管制標準，其本質上為避免公共

安全及生活品質受到危害所設定之危險門檻。逾越此限度，公共安

全及生活品質即有受到損害之可能性，甚或提升至危險之程度。因

此，使建築物逾越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容積率的相關規範，即有提

升建築物附近區域公共安全及居民生活品質受到損害之可能性，應

屬危險防禦之範圍，故都市計畫法及相關自治法規如為容積增加之

法令，即應被認為具有保護規範之功能。故該號裁定以容積獎勵規

範屬規範保護理論之範圍，擴大利害關係人之範圍，讓更新單元

「外」居民，亦可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提起行政救濟。就保障人民

                                                   
51 請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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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觀點來看，實值贊同。惟「鄰近地區」之範圍應如何界定？該

裁定則未為進一步闡明。52此一問題因牽涉甚廣，故留待另文討論

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更新地區︰一、建築物窳陋且

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二、建築物因

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

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三、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四、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五、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

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六、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

生或社會治安。」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

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一、因戰爭、地震、火災、

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

生。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第八條第一項並規定：

「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畫

之擬定或變更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

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其涉及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

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理擬定或變更。」因此，臺北市

政府為辦理都市更新，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

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制定「臺北市都市更新

自治條例」，並依該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依都市更新條例

                                                   
52 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0年裁字第1904號裁定內容；傅玲靜，臺北的天空，誰

的天際線？都市更新計畫容積獎勵與保護規範／最高行100裁1904，台灣法學

雜誌，185期，頁195-198，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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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其劃定基

準應符合第十二條及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

評估標準表所列規定，其裁量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第四項：

「第一項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表

及第三項空地過大基地認定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授權訂定

「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

區環境評估標準」。故「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

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所列之十四項指標，應屬

臺北市對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各款不確定法律概念中之判斷餘地所

為之解釋及適用並據以為裁量基準之規定，惟該等相對應之指標首

先至少應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各款規定具備正當合理之關聯，並

應符合比例原則等行政法一般原則之規範。且非符合該等指標，即

可當然認定該地區即應劃定為都市更新單元，而尚應從都市規劃之

角度，對具體個案加以考量，才可謂係合法裁量。惟「臺北市未經

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

準」所列十四項指標，僅指標、、、、、與都市更新

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各款情形，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其他

如指標、、、、、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

定之情形，或未有正當合理關聯性或有違比例原則。而指標作為

判斷建築物是否有因「年代久遠」而有「傾頹或朽壞之虞」之依

據，則因計算有誤，不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範意

旨。另指標雖與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具

有正當合理關聯性。然未考量影響建築物實際耐震能力之各種因

素，而僅以建築物興建時有無適用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修正

後之建築技術規則為判斷建築物耐震能力之唯一標準，亦非妥適。

該標準第二項但書規定，則因連該等指標都可不用參考，而成為無

裁量基準之裁量處分，該項但書規定既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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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作無效，不予適用。 
案例所示臺北市政府審認系爭更新範圍，以其基地內達三十年

以上之建物樓地板面積比例達80%以上，符合「臺北市未經劃定應

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所

列指標所定各構造建築物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且該

基地建築物17棟，其中有16棟不符耐震標準，亦符合指標所定不

符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臺內營字第六九一七○一號修正建築

技術規則之規定而高達比例二分之一以上；基地面積為5,442.38平

方公尺，因更新單元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或完整街廓，並應

舉辦地區說明會及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三，並

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三之同

意，符合指標規定。因而被劃作更新單元，並以「重建」為單元

內建築物之唯一更新方式。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年度訴字第

八八三號判決對本案整理出二項爭點：原處分是否違反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原處分是否違反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定？並對二項爭點及「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

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中涉及

爭點之指標進行審查。 
爭點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僅

政策計畫，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中，並未「興建」任何「重大設

施」或建設，原處分所核准變更之計畫內容，僅有參加人欲藉該變

更都市計畫興建兩棟28層之超高層摩天大樓（惟非屬「興建」之

「重大設施」）。因而認為配合臺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而作成個

別變更都市計畫之原處分，顯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之規定，更有悖於都市計畫法之立法意旨，至為灼然。此點

本文深表贊同。至於爭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該判決書中表示

原處分就系爭街廓所為之系爭都市計畫個別變更案，既已違反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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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則被告以上開都市計畫之

個別變更為前提，將系爭街廓劃入系爭都市更新地區案之原處分，

其適法性亦失所附麗，自不待言。此與本文認為都市更新計畫應為

都市計畫之一環之看法相同。關於「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

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之十四項指

標，該判決對與該案有關指標加以審查並認為：指標、、固

屬判斷是否該當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

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

通行或公共安全」要件之參考因素；惟指標、、、、、

、、、則係判斷是否該當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所定要件之參考因素；另指標係

判斷是否該當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要件之參考因素；

至於指標更與判斷是否符合都市更新條例所定得予劃定為更新地

區之要件無涉。是以，系爭環境評估標準第二條針對判斷是否符合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要件之評估標準，將與該款要件無關之

都市更新指標、、、、、、、、、列入，甚

至將與都市更新條例所定得予劃定為更新地區無關之指標一併列

入評估，業已牴觸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立法意旨，並逾越

該規定之限度，而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且其規範效果無異於對

不同意被劃定為更新地區內之建築物所有權人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依司法院院解字第四○一二號解釋，逕認為該部分無

效，並拒絕適用。該判決雖僅就與本案有關之「臺北市未經劃定應

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準」中

該當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

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通行或公共

安全」之相對應指標進行審查，惟此一部分之判定，亦與本文之見

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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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 論 

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

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依第十條規定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同意比例，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

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然依第

十條第二項規定，其同意比例已達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即得免擬具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規定，

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換言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申請

同意之比例，若已達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即不須經地方政府依其訂

定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實質決定是否核可，即可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惟都市更新範圍之劃定，

係依都市計畫法第七條、第六十三條至第七十三條規定而來，係因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基於都市計畫之需要，對於窳陋或髒亂地區，認

為有必要時，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圍，訂定更新計畫，以重建、

整建、維護方式實施之計畫。故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定，

性質上屬計畫高權，為計畫主管機關基於都市規劃整體考量所享有

之職權。主管機關是否辦理都市更新，為其行政形成之自由，人民

並無請求辦理都市更新之權53。故都市更新單元之劃定，性質上，

即不應委由民間自行辦理。更何況更新單元之劃定，與人民財產權

有關，其劃定基準尚須符合公益目的、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及

行政法一般原則等。該項基準係屬行政機關基於主管都市計畫之權

責，對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之解釋及適用，為認識行為而非裁量行

                                                   
53 請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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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即便符合該等劃定基準，亦非即可當然認定該地區即應劃定為

都市更新單元，而尚應從都市規劃之角度，對具體個案加以考量，

才可謂係合法裁量。然依現行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卻可允許人民對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依主管機關

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或於達到同條例第二

十二條規定多數決之比例後，即可不論該地區是否符合都市計畫之

需要，進行該地區之更新，此等規定實非妥適，且有違憲之虞。故

建議應儘速刪除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一條及第十條第二項後段「其同

意比例已達第22條規定者，得免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並依第15
條及第19條規定，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之規定54，

讓都市更新單元劃定之權，回歸至計畫主管機關之手。 
都市更新事業得否以多數決為之，首應取決於該更新事業是否

具備公共利益，及認定其具有公共利益之要件與程序是否充分。公

共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本就易有不同之認知，甚難判斷，故

最好於法規中將公益目的及審認之標準儘量明定，以杜爭議。惟現

行都市更新條例並未因不同之更新原因及目的；產權之不同：如單

獨所有之透天住宅及區分所有之公寓大廈；或不同之更新方式：重

建、整建、維護，而異其更新範圍之劃定標準、同意門檻及權利變

換方式，故在某些情狀下都市更新範圍或更新單元之劃定標準，是

否仍符合公益目的及比例原則？是否與都市更新具有正當合理關

聯，即有疑義。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四項授權訂定之「臺

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

境評估標準」屬對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規定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中之

判斷餘地所為之裁量基準之規定，如其未逾越法律規定或法律一般

                                                   
54 請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及第2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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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者，應為法理所容許。惟上開環境評估標準所列十四項指標，

僅指標、、、、、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

定之各款情形，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其他如指標、、、

、、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之情形，或未有正

當合理關聯性或有違比例原則。而指標作為判斷建築物是否有因

「年代久遠」而有「傾頹或朽壞之虞」之依據，則因計算有誤，不

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二款之規範意旨。另指標雖與都市更

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然未

考量影響建築物實際耐震能力之各種因素，而僅以建築物興建時有

無適用內政部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修正後之建築技術規則為判斷建

築物耐震能力之唯一標準，亦非妥適。該標準第二項但書規定，於

為達整體開發目的，則可連該等指標都可不用參考，而成無裁量基

準之裁量處分，逾越母法授權之目的，應被認作無效，不予適用。

故「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

地區環境評估標準」除應將與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無關之

指標刪除，並依「不當連結禁止」及「比例原則」增補及修正其他

之指標外，尚應刪除該標準第二項但書規定。 
現行法規無論政府官辦或民間自辦更新，皆係以多數決為之，

對不同意更新之少數權益保障，無論是程序上或實體上均甚簡略。55

為達都市計畫之目的，保障人民之私有財產並減少爭議，除都市更

新地區範圍或更新單元劃定，應全由政府為之外，有關不願參與更

新之少數56，其相關程序及實質保障之規定，如：都市更新劃定標

                                                   
55 請參照林明鏘，從大法官解釋論都市計畫之基本問題，載：國土計畫法學研

究，2006年，頁281-283。 
56 請參照沈政雄，同註24，頁88；杜國源，都市更新事業之實踐與問題探討，全

國律師，12卷9期，頁81，2008年9月；蔡志揚，都市更新的「魔法」！？——多數

決（暴力？）與少數保障（釘子戶？）間的拔河，全國律師雜誌，12卷9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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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應依產權之不同或不同之更新方式而異其劃定標準及同意門檻、

都市更新進行時應遵守之如合法送達及通知等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及除現金補償外之給付差額價金之權利分配等，均應儘速補充制定

之，如此才能真正達到都市更新推動之目的。 
都市更新之目的在於都市防災、環境美化、居住品質提升及減

少都市蔓延，對於發展已有一段時日之大都會來說，有其必要性。

然而臺灣談都市更新，似乎僅重視老舊建築物之重建，而非如英、

日、荷蘭等國從「都市再生」之角度來看，以區域整體改善更新為

目標。都市更新應為都市再生的一部分，應從都市防災、環境美

化、居住品質提升、交通建設改善、人口引進、就業機會增加等因

素，來規劃一個都市區域之重生。英國大倫敦Tower Hamlets市政

府發展及更新局局長Mr. Aman Dalvi於二○一一年十一月臺北市政

府都市更新處主辦的「臺北都市再生國際論壇」中便曾指出：「區

域是由人及空間所組成，而不是只有建築物，除了財務條件，更需

重要情感因素。」人不能沒有記憶，城市也是一樣。政府在審核都

市更新計畫時，最重要的不是這個更新案有多漂亮、可以推高週邊

多少房價，而是老舊街區重新規劃改建後，可否解決消防安全、交

通混亂及大規模災損的問題。都市更新計畫如果可以改善居民的生

活環境、保障公共安全，少數人權益之犧牲才有其價值。此點實值

從事都市更新事業者好好省思。 

                                                                                                                        
11，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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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s for Designating  
Urban Renewal Areas or  

Renewal Units 
Chen-Ling Wang *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ose lands and buildings be included 
within the designated scope in which owners do not agree to ren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renewal shall be a public interest.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of the Urban Renewal Act, lands do not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delineated renewal area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devel-
opment of their lands or to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that has not been designated to implement their renewal, the owners of 
the lands and legally-owned buildings can be designated as renewal 
units as su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for designating renewal 
units as determined by the authority. Article 10 indicates that the own-
ers of the lands and legally-owned buildings of an area that has been 
designated for renewal may themselves designate the renewal units as 
per renewal units defined by the authority, or based on the criteria for 
designating a renewal unit, conduct a public hearing. They may then 
present a business summary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 hearing records to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Feng Chia University; 

Ph.D.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Law, University of Freibu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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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nicipal, county (city) authority to apply for approval. Finally, 
they can organize a renewing group to implement the urban renewal 
business of that area or entrust it to an urban renewal business institu-
tion for implementation. However, i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develop-
ment of their lands 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in the public interest? Can we allow such designated acts to be 
implemented by private concerns themselves? Moreover, since the 
urban renewal areas have been designated, lands and buildings within 
these areas will be renewe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event legal 
points of views relating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designation of urban 
renewal, the basis of delineation, and relief procedures. This article can 
help to clarify related disputes and to re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Urban Renewal, Renewal Units, Public Interest, 
Due-process Principle, Proportion Principle, Law Reservation 
Principle, Delegation Doctrine,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ng Un-
reasonable Knot 

 
 

50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0
    /Algerian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UnicodeMS
    /BangleBold
    /BangleItalic
    /BangleNormal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taneoBT-Regu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hiller-Regular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DFBangShuU-W8-WIN-BF
    /DFBangShu-W8-WIN-BF
    /DFBangShu-W8-WINP-BF
    /DFBiaoKaiU-W5-WIN-BF
    /DFBiaoKai-W5-WIN-BF
    /DFBiaoKai-W5-WINP-BF
    /DFBiaoSongU-W4-WIN-BF
    /DFBiaoSong-W4-WIN-BF
    /DFBiaoSong-W4-WINP-BF
    /DFCaiDai-W7-WIN-BF
    /DFCaiDai-W7-WINP-BF
    /DFFangSongU-W2-WIN-BF
    /DFFangSongU-W4-WIN-BF
    /DFFangSongU-W6-WIN-BF
    /DFFangSong-W2-WIN-BF
    /DFFangSong-W2-WINP-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FangSong-W6-WIN-BF
    /DFFangSong-W6-WINP-BF
    /DFGangBiU-W2-WIN-BF
    /DFGangBi-W2-WIN-BF
    /DFGangBi-W2-WINP-BF
    /DFGirl-W5-HK-BF
    /DFGirl-W5-HKP-BF
    /DFGirl-W7-HK-BF
    /DFGirl-W7-HKP-BF
    /DFGuYinU-W5-WIN-BF
    /DFGuYin-W5-WIN-BF
    /DFGuYin-W5-WINP-BF
    /DFHeiU-W12-WIN-BF
    /DFHeiU-W3-WIN-BF
    /DFHeiU-W5-WIN-BF
    /DFHeiU-W7-WIN-BF
    /DFHei-W12-WIN-BF
    /DFHei-W12-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HuiZongU-W5-WIN-BF
    /DFHuiZong-W5-WIN-BF
    /DFHuiZong-W5-WINP-BF
    /DFJinWenU-W3-WIN-BF
    /DFJinWen-W3-WIN-BF
    /DFJinWen-W3-WINP-BF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U-W3-WIN-BF
    /DFKaiShuU-W5-WIN-BF
    /DFKaiShuU-W7-WIN-BF
    /DFKaiShu-W3-WIN-BF
    /DFKaiShu-W3-WINP-BF
    /DFKaiShu-W5-Estd-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iShu-W7-WIN-BF
    /DFKaiShu-W7-WINP-BF
    /DFKaiU-W9-WIN-BF
    /DFKai-W9-WIN-BF
    /DFKai-W9-WINP-BF
    /DFKangKaiU-W5-WIN-BF
    /DFKangKai-W5-WIN-BF
    /DFKangKai-W5-WINP-BF
    /DFKanTingLiuU-W9-WIN-BF
    /DFKanTingLiu-W9-WIN-BF
    /DFKanTingLiu-W9-WINP-BF
    /DFKuoTaiBeiU-W4-WIN-BF
    /DFKuoTaiBei-W4-WIN-BF
    /DFKuoTaiBei-W4-WINP-BF
    /DFLiHeiBold-WIN-BF
    /DFLiHeiBold-WINP-BF
    /DFLiShuU-W3-WIN-BF
    /DFLiShuU-W5-WIN-BF
    /DFLiShuU-W7-WIN-BF
    /DFLiShu-W3-WIN-BF
    /DFLiShu-W3-WINP-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Shu-W7-WIN-BF
    /DFLiShu-W7-WINP-BF
    /DFLiSong-Lt-SC-BF
    /DFLiSong-Lt-WSC-BF
    /DFLiuLi-Bd-HK-BF
    /DFLiuLi-Bd-HKP-BF
    /DFLungMenU-W9-WIN-BF
    /DFLungMen-W9-WIN-BF
    /DFLungMen-W9-WINP-BF
    /DFMing-Lt-WIN-BF
    /DFMingU-W12-WIN-BF
    /DFMingU-W3-WIN-BF
    /DFMingU-W5-WIN-BF
    /DFMingU-W7-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NewChuanU-W5-WIN-BF
    /DFNewChuan-W5-WIN-BF
    /DFNewChuan-W5-WINP-BF
    /DFNHeiU-W9-WIN-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U-W9-WIN-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NYuanU-W9-WIN-BF
    /DFNYuan-W9-WIN-BF
    /DFNYuan-W9-WINP-BF
    /DFOYangXunU-W5-WIN-BF
    /DFOYangXun-W5-WIN-BF
    /DFOYangXun-W5-WINP-BF
    /DFPOP1-Bd-HK-BF
    /DFPOP1-W5-HK-BF
    /DFPOP1-W5-HKP-BF
    /DFPOP1-W7-HKP-BF
    /DFPOP1-W7-WIN-BF
    /DFPOP1-W9-HK-BF
    /DFPOP1-W9-HKP-BF
    /DFShiYiU-W5-WIN-BF
    /DFShiYi-W5-WIN-BF
    /DFShiYi-W5-WINP-BF
    /DFSoZingU-W3-WIN-BF
    /DFSoZing-W3-WIN-BF
    /DFSoZing-W3-WINP-BF
    /DFSuMoU-W12-WIN-BF
    /DFSuMo-W12-WIN-BF
    /DFSuMo-W12-WINP-BF
    /DFSung-W4-Estd-BF
    /DFTanKaiU-W5-WIN-BF
    /DFTanKai-W5-WIN-BF
    /DFTanKai-W5-WINP-BF
    /DFTanLiU-W5-WIN-BF
    /DFTanLiU-W7-WIN-BF
    /DFTanLiU-W9-WIN-BF
    /DFTanLi-W5-WIN-BF
    /DFTanLi-W5-WINP-BF
    /DFTanLi-W7-WIN-BF
    /DFTanLi-W7-WINP-BF
    /DFTanLi-W9-WIN-BF
    /DFTanLi-W9-WINP-BF
    /DFTieXianU-W3-WIN-BF
    /DFTieXian-W3-WIN-BF
    /DFTieXian-W3-WINP-BF
    /DFWaWa-Md-HK-BF
    /DFWaWa-Md-HKP-BF
    /DFWeiBeiU-W7-WIN-BF
    /DFWeiBei-W7-WIN-BF
    /DFWeiBei-W7-WINP-BF
    /DFWZMingU-W4-WIN-BF
    /DFWZMing-W4-WIN-BF
    /DFWZMing-W4-WINP-BF
    /DFXingKaiU-W5-WIN-BF
    /DFXingKai-W5-WIN-BF
    /DFXingKai-W5-WINP-BF
    /DFXingShuU-W5-WIN-BF
    /DFXingShu-W5-WIN-BF
    /DFXingShu-W5-WINP-BF
    /DFYanKaiU-W5-WIN-BF
    /DFYanKaiU-W7-WIN-BF
    /DFYanKaiU-W9-WIN-BF
    /DFYanKai-W5-WIN-BF
    /DFYanKai-W5-WINP-BF
    /DFYanKai-W7-WIN-BF
    /DFYanKai-W7-WINP-BF
    /DFYanKai-W9-WIN-BF
    /DFYanKai-W9-WINP-BF
    /DFYaYiU-W6-WIN-BF
    /DFYaYi-W6-WIN-BF
    /DFYaYi-W6-WINP-BF
    /DFYeaSongU-W9-WIN-BF
    /DFYeaSong-W9-WIN-BF
    /DFYeaSong-W9-WINP-BF
    /DFYuanU-W12-WIN-BF
    /DFYuanU-W3-WIN-BF
    /DFYuanU-W5-WIN-BF
    /DFYuanU-W7-WIN-BF
    /DFYuanU-W8-WIN-BF
    /DFYuan-W12-WIN-BF
    /DFYuan-W12-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FYuan-W8-WIN-BF
    /DFYuan-W8-WINP-BF
    /DFZongKaiU-W7-WIN-BF
    /DFZongKai-W7-WIN-BF
    /DFZongKai-W7-WINP-BF
    /DFZongYi-Bd-HK-BF
    /DFZongYi-Bd-HKP-BF
    /DLCFongSung
    /DLCHayBold
    /DLCKaiMedium
    /DLCLiShu
    /DLCMingBold
    /DLCMingMedium
    /DLCRoundBold
    /DLCRoundLight
    /DLHei-Md-WIN-BF
    /DLJGyShoMedium
    /Dotum
    /DotumChe
    /English111VivaceBT-Regular
    /EstrangeloEdessa
    /FootlightMTLight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rSin-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Impact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Bold
    /InnMing-Extra
    /InnMing-Heavy
    /InnMing-Light
    /InnMing-Medium
    /InnMing-Ultra
    /JenLei-Bold
    /JenLei-Demi
    /JenLei-Medium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Ext1EG-Medium-Big5
    /KanTingLiu-Ultra
    /Kartika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inGothic-Bold
    /LinGothic-Extra
    /LinGothic-Heavy
    /LinGothic-Light
    /LinGothic-Medium
    /LinGothic-Ultra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ngal-Regular
    /MaokaiEG-Bold-Big5
    /MaokaiEG-Extra-Big5
    /MaokaiEG-Heavy-Big5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gtiExt1EG-Medium-Big5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VBoli
    /NanSung-Bold
    /NanSung-Light
    /NanSung-Medium
    /NewGothic-Bold
    /NewGothic-Extra
    /NewGothic-Heavy
    /NewGothic-Light
    /NewGothic-Meduim
    /NewGulim
    /NewheitiExt1EG-Medium-Big5
    /NewInnMing-Light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OldEnglishTextMT
    /Onyx
    /OvlapRound_Outline-Ultra
    /OvlapRound-Ultra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rchment-Regular
    /PensinkaiEG-Bold-Big5
    /PensinkaiEG-Light-Big5
    /PensinkaiEG-Medium-Big5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1-Bold
    /Pop2EG-Bold-Big5
    /Pop3EG-Bold-Big5
    /Pop3EG-Extra-Big5
    /Pop3EG-Medium-Big5
    /Raavi
    /Ravie
    /ShanHeiSun-Light
    /SHerSin-Medium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ingkaiEG-Bold-Big5
    /SingkaiEG-Bold-S-Big5
    /SingkaiEG-Light-Big5
    /SingYi-Ultra
    /SInnMing-Bold
    /SInnMing-Heavy
    /SInnMing-Medium
    /SJenLei-Mediu
    /SLinGothic-Bold
    /SNanSung-Light
    /SnapITC-Regular
    /StdkaiEG-Bold-Big5
    /StdkaiEG-Light-Big5
    /StdKai-Medium
    /StdMing-Medium
    /StdsungEG-Bold-Big5
    /StdsungEG-Extra-Big5
    /StdsungEG-Heavy-Big5
    /StdsungEG-Light-Big5
    /Stencil
    /SWeiBei-Bold
    /SYenRound-Bold
    /SYenRound-Heavy
    /Sylfaen
    /SymbolMT
    /SZenKai-Medium
    /Tahoma
    /Tahoma-Bold
    /TankuinEG-Bold-Big5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eiBei-Bold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ankaiEG-Heavy-Big5
    /YankaiEG-Ultra-Big5
    /YenRound-Bold
    /YenRound-Extra
    /YenRound-Heavy
    /YenRound-Light
    /YenRound-Medium
    /YenRound-Ultra
    /ZenKai-Bold
    /ZenKai-Light
    /ZenKai-Medium
    /ZuinnEG-Medium-Big5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